
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111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委員名單(共15人 女:男=9:6) 

 

編號 稱謂 姓名 性別 現職 

1 召集人 廖家春 男 校長 

2 執行秘書 黃俊翔 男 學務主任 

3 委員 葉怡芳 女 教務主任 

4 委員 陳帥勳 男 輔導主任 

5 委員 陳均逢 男 總務主任 

6 委員 歐姿秀 女 人事主任 

7 委員 趙婕妤 女 教學組長 

8 委員 林立山 男 生教組長 

9 委員 江玉萱 女 輔導組長 

10 委員 郭雅惠 女 專任輔導教師 

11 委員 陳冠伶 女 專任輔導教師 

12 委員 李雅婷 男 教師代表 

13 委員 黃仲豪 女 教師代表 

14 委員 蔡明秀 女 教師代表 

15 委員 戴苔珍 女 家長代表 



 

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6 條 

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其任務如下： 

一、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 

二、規劃或辦理學生、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。 

三、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評量。 

四、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，建立機制，並協調及整

合相關資源。 

五、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。 

六、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。 

七、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。 

八、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。 

 

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9 條 

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，採任期制，以校長為主任委員，其中

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

代表、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。 

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，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；其組織、會議

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學校定之。 

 

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(110.1.20校務會議通過) 

四、會議組織與任期 

（一）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置委員 15 人，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之，

均為無給職；委員因故出缺時得另行遴聘之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。 

（二） 性平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並得聘具

性別平等意識之教職員工代表、家長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織

之。 

1. 校長為當然委員及召集人。 

2. 行政人員代表八人（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人事主任、

教學組長、生教組長及輔導組長）。 

3. 教師代表五人（各年級導師、專任教師或專任輔導教師）。 

4. 家長代表一人。 

（三） 學務主任兼任性平會執行秘書，協助校長綜理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業務，並得指定專

人負責處理相關業務。 

（四） 各處室主任應負責統整該處室之性別平等教育業務，必要時得設專人兼辦，並擔任

連絡與協調窗口。 

（五） 本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，執行秘書得召集各處室主任或專人研商，再提

交性平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周知，由各相關處室確實執行，並進行業務追蹤與考評。 

 


